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林宜嫻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89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政毅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政毅明知將自己名義承租房屋交

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避

免追緝，竟仍基於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

媒介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起，將所承租

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房間（下稱本案

套房），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明之成年人，再由該人提供

予越南籍女子屈氏草使用，以此方式容留越南籍女子屈氏草

與他人為性交易。嗣於111年6月7日為警喬裝男客，至上址

查獲性交易女子，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

第1項、第231條第1項之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

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

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

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

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

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

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

有罪（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

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

段如姮之供述、證人即於本案套房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屈氏草

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房東蔡玉琴於警詢時之證述、本案套

房租賃契約書、查證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

被告否認有為上揭犯行，辯稱其將本案套房轉租予經由網路

結識之屈氏草使用，其不知道本案套房被拿來從事性交易等

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2月22日向蔡玉琴承租本案套房，約定每月租

金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租期自110年3月1日起至1

11年2月28日止，嗣於租期屆滿後被告仍繼續承租本案套

房。111年6月7日13時30分許，經員警依檢舉內容聯繫應

召站，而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從事性交易之越南籍女子屈

氏草（KHUAT THI THAO）等事實，業經證人屈氏草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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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證人蔡玉琴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111偵3

8925卷第47至54、29至35頁、本院卷第91至101頁），並

有被告與蔡玉琴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租期：110年3月

1日至111年2月28日】（見111偵38925卷第59至67頁）、

屈氏草居留資料、收容入出所資料明細及入出境資料（見

111偵38925卷第37至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搜索筆錄（見111偵38925卷第91至95頁）、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山分局長安東路派出所查證照片暨LINE對話紀錄截

圖（見111偵38925卷第103至112頁）等證在卷可佐，是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

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

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方為該當。亦即行為人與

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

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

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

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

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

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

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此即

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

　 1、依證人屈氏草於警詢時證述：我是於110年8月初，經由真

實姓名不詳、綽號「麗娜」之越南籍女子介紹從事性交易

之工作，並由「麗娜」帶我入住本案套房並給我鑰匙，而

「麗娜」已經離台，我是經由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暱稱「My My」之人聯繫性交易之事宜，不知道本案房屋

由何人承租；警方查獲當日，我接獲應召站訊息，告知有

客人上門，我看監視器確認客人在門外後，就讓客人進入

套房，並告知全套性交易收費1,800元，客人支付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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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後，便出示警察服務證等語（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

54頁）。固可認證人屈氏草確實於111年6月7日在本案套

房欲從事性交易之事實，然依據屈氏草上揭證述，可知其

係從越南籍女子「麗娜」處取得本案套房之鑰匙，然卷內

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屈氏草所述該名女子之關

係、被告透過該名女子提供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以

營利、或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該名女子將以本案套房供他

人從事性交易仍出借或出租本案套房，自不能僅憑屈氏草

有在本案套房內從事性交易之事實，逕認被告有幫助意圖

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之故意或不確定故

意。 

　 2、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

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

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

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

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

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於警詢、偵查

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就其承租本案套房之原因前後不一，

惟縱使被告所述其承租本案套房之情節有所矛盾或與常情

不符，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本案套

房將作為性交易之場所，仍將該套房出借或出租予他人使

用，依前所述，即不能據而推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女子與

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公

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即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警方雖於前揭時、地在被告所承租之本案套房查

獲屈氏草從事性交易，惟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及主

張，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有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

行為而容留以營利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

程度。此外，復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

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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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趙德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田芮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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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林政毅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林宜嫻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9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政毅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政毅明知將自己名義承租房屋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避免追緝，竟仍基於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起，將所承租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房間（下稱本案套房），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明之成年人，再由該人提供予越南籍女子屈氏草使用，以此方式容留越南籍女子屈氏草與他人為性交易。嗣於111年6月7日為警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性交易女子，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之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段如姮之供述、證人即於本案套房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屈氏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房東蔡玉琴於警詢時之證述、本案套房租賃契約書、查證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為上揭犯行，辯稱其將本案套房轉租予經由網路結識之屈氏草使用，其不知道本案套房被拿來從事性交易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2月22日向蔡玉琴承租本案套房，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租期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嗣於租期屆滿後被告仍繼續承租本案套房。111年6月7日13時30分許，經員警依檢舉內容聯繫應召站，而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從事性交易之越南籍女子屈氏草（KHUAT THI THAO）等事實，業經證人屈氏草警詢時、證人蔡玉琴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54、29至35頁、本院卷第91至101頁），並有被告與蔡玉琴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租期：110年3月1日至111年2月28日】（見111偵38925卷第59至67頁）、屈氏草居留資料、收容入出所資料明細及入出境資料（見111偵38925卷第37至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筆錄（見111偵38925卷第91至9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安東路派出所查證照片暨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1偵38925卷第103至112頁）等證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方為該當。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
　 1、依證人屈氏草於警詢時證述：我是於110年8月初，經由真實姓名不詳、綽號「麗娜」之越南籍女子介紹從事性交易之工作，並由「麗娜」帶我入住本案套房並給我鑰匙，而「麗娜」已經離台，我是經由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My My」之人聯繫性交易之事宜，不知道本案房屋由何人承租；警方查獲當日，我接獲應召站訊息，告知有客人上門，我看監視器確認客人在門外後，就讓客人進入套房，並告知全套性交易收費1,800元，客人支付性交易費用後，便出示警察服務證等語（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54頁）。固可認證人屈氏草確實於111年6月7日在本案套房欲從事性交易之事實，然依據屈氏草上揭證述，可知其係從越南籍女子「麗娜」處取得本案套房之鑰匙，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屈氏草所述該名女子之關係、被告透過該名女子提供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以營利、或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該名女子將以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仍出借或出租本案套房，自不能僅憑屈氏草有在本案套房內從事性交易之事實，逕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2、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就其承租本案套房之原因前後不一，惟縱使被告所述其承租本案套房之情節有所矛盾或與常情不符，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本案套房將作為性交易之場所，仍將該套房出借或出租予他人使用，依前所述，即不能據而推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罪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即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警方雖於前揭時、地在被告所承租之本案套房查獲屈氏草從事性交易，惟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及主張，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之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趙德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田芮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毅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林宜嫻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89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政毅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政毅明知將自己名義承租房屋交
    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避
    免追緝，竟仍基於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
    媒介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起，將所承租
    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房間（下稱本案套房
    ），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明之成年人，再由該人提供予越
    南籍女子屈氏草使用，以此方式容留越南籍女子屈氏草與他
    人為性交易。嗣於111年6月7日為警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
    性交易女子，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231條第1項之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
    留以營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
    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
    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
    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
    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
    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
    有罪（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
    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
    段如姮之供述、證人即於本案套房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屈氏草
    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房東蔡玉琴於警詢時之證述、本案套
    房租賃契約書、查證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
    被告否認有為上揭犯行，辯稱其將本案套房轉租予經由網路
    結識之屈氏草使用，其不知道本案套房被拿來從事性交易等
    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2月22日向蔡玉琴承租本案套房，約定每月租
      金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租期自110年3月1日起至1
      11年2月28日止，嗣於租期屆滿後被告仍繼續承租本案套
      房。111年6月7日13時30分許，經員警依檢舉內容聯繫應
      召站，而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從事性交易之越南籍女子屈
      氏草（KHUAT THI THAO）等事實，業經證人屈氏草警詢時
      、證人蔡玉琴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111偵389
      25卷第47至54、29至35頁、本院卷第91至101頁），並有
      被告與蔡玉琴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租期：110年3月1
      日至111年2月28日】（見111偵38925卷第59至67頁）、屈
      氏草居留資料、收容入出所資料明細及入出境資料（見11
      1偵38925卷第37至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
      索筆錄（見111偵38925卷第91至9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山分局長安東路派出所查證照片暨LINE對話紀錄截圖
      （見111偵38925卷第103至112頁）等證在卷可佐，是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
      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
      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方為該當。亦即行為人與
      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
      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
      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
      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
      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
      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
      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此即
      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
　 1、依證人屈氏草於警詢時證述：我是於110年8月初，經由真
      實姓名不詳、綽號「麗娜」之越南籍女子介紹從事性交易
      之工作，並由「麗娜」帶我入住本案套房並給我鑰匙，而
      「麗娜」已經離台，我是經由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暱稱「My My」之人聯繫性交易之事宜，不知道本案房屋
      由何人承租；警方查獲當日，我接獲應召站訊息，告知有
      客人上門，我看監視器確認客人在門外後，就讓客人進入
      套房，並告知全套性交易收費1,800元，客人支付性交易
      費用後，便出示警察服務證等語（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
      54頁）。固可認證人屈氏草確實於111年6月7日在本案套
      房欲從事性交易之事實，然依據屈氏草上揭證述，可知其
      係從越南籍女子「麗娜」處取得本案套房之鑰匙，然卷內
      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屈氏草所述該名女子之關係
      、被告透過該名女子提供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以營
      利、或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該名女子將以本案套房供他人
      從事性交易仍出借或出租本案套房，自不能僅憑屈氏草有
      在本案套房內從事性交易之事實，逕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
      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2、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就其承租本案套房之原因前後不一，惟縱使被告所述其承租本案套房之情節有所矛盾或與常情不符，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本案套房將作為性交易之場所，仍將該套房出借或出租予他人使用，依前所述，即不能據而推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罪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即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警方雖於前揭時、地在被告所承租之本案套房查
    獲屈氏草從事性交易，惟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及主
    張，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之行
    為而容留以營利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
    。此外，復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
    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趙德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田芮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毅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林宜嫻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9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政毅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政毅明知將自己名義承租房屋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明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犯罪，避免追緝，竟仍基於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起，將所承租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房間（下稱本案套房），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明之成年人，再由該人提供予越南籍女子屈氏草使用，以此方式容留越南籍女子屈氏草與他人為性交易。嗣於111年6月7日為警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性交易女子，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之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幫助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段如姮之供述、證人即於本案套房從事性交易之女子屈氏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房東蔡玉琴於警詢時之證述、本案套房租賃契約書、查證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為上揭犯行，辯稱其將本案套房轉租予經由網路結識之屈氏草使用，其不知道本案套房被拿來從事性交易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2月22日向蔡玉琴承租本案套房，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租期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嗣於租期屆滿後被告仍繼續承租本案套房。111年6月7日13時30分許，經員警依檢舉內容聯繫應召站，而喬裝男客至上址查獲從事性交易之越南籍女子屈氏草（KHUAT THI THAO）等事實，業經證人屈氏草警詢時、證人蔡玉琴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54、29至35頁、本院卷第91至101頁），並有被告與蔡玉琴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租期：110年3月1日至111年2月28日】（見111偵38925卷第59至67頁）、屈氏草居留資料、收容入出所資料明細及入出境資料（見111偵38925卷第37至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筆錄（見111偵38925卷第91至9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安東路派出所查證照片暨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1偵38925卷第103至112頁）等證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方為該當。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
　 1、依證人屈氏草於警詢時證述：我是於110年8月初，經由真實姓名不詳、綽號「麗娜」之越南籍女子介紹從事性交易之工作，並由「麗娜」帶我入住本案套房並給我鑰匙，而「麗娜」已經離台，我是經由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My My」之人聯繫性交易之事宜，不知道本案房屋由何人承租；警方查獲當日，我接獲應召站訊息，告知有客人上門，我看監視器確認客人在門外後，就讓客人進入套房，並告知全套性交易收費1,800元，客人支付性交易費用後，便出示警察服務證等語（見111偵38925卷第47至54頁）。固可認證人屈氏草確實於111年6月7日在本案套房欲從事性交易之事實，然依據屈氏草上揭證述，可知其係從越南籍女子「麗娜」處取得本案套房之鑰匙，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屈氏草所述該名女子之關係、被告透過該名女子提供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以營利、或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該名女子將以本案套房供他人從事性交易仍出借或出租本案套房，自不能僅憑屈氏草有在本案套房內從事性交易之事實，逕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2、至於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雖就其承租本案套房之原因前後不一，惟縱使被告所述其承租本案套房之情節有所矛盾或與常情不符，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或可得預見本案套房將作為性交易之場所，仍將該套房出借或出租予他人使用，依前所述，即不能據而推認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罪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即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警方雖於前揭時、地在被告所承租之本案套房查獲屈氏草從事性交易，惟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及主張，不足使本院認定被告有幫助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之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趙德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田芮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